
苗栗縣全民、獎勵造林變更造林人申請書
  

   一、造林地所在：    大湖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

            地號，造林面積          公頃。

二、原核定造林人： 

三、變更造林人（土地繼受人）： 

四、理由：

    上開土地於民國      年參加 □全民 □獎勵 輔導造林，原

造林人為               ，因土地所有權轉移，土地繼受人

              同意繼續造林，並領取造林獎勵金，如有違

反獎勵造林實施要點之情事，願繳回全數（並加計利息）已領

取之造林獎勵金。

五、惠請同意所請，以符實際為禱。

 此致

鄉(鎮、市)公所  轉陳

苗栗縣政府  鈞鑒

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

          住址：

          電話：

中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